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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 立 臺 灣 海 洋 大 學 八 十 九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總 務 會 議 紀 錄  

時   間 ： 八 十 九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（ 星 期 四 ） 上 午 十 時  

地   點 ： 行 政 大 樓 四 樓 會 議 室    

主   席 ： 吳 校 長 建 國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紀 錄 ： 謝 麗 雪  

出 席 人 員 ： 陳 副 校 長 幸 臣  李 教 務 長 國 添 ( 楊 國 誠 組 長 代 )   黃 學 務 長 然  楊 總 務 長 文 彬  

林 院 長 光 ( 賴 惠 玲 助 教 代 )     江 院 長 善 宗     李 院 長 賢 文  李 院 長 台 生  

毛 主 任 寬 偉 ( 樊 慶 蘭 助 教 代 )     童 委 員 本 興     郭 委 員 慧 貞  廖 委 員 世 帄  

韓 主 任 廷 勳     田 組 長 詒 銘 ( 賴 世 玉 代 )    戴 組 長 世 卓  蕭 組 長 廣 華  

楊 組 長 奕 文  張 組 長 惠 梅  

請 假 人 員 ： 陳 委 員 基 國  林 委 員 炤 圭    柯 委 員 明 德  李 委 員 光 敦   華 委 員 健  

陳 委 員 浩 然  張 委 員 建 仁   

甲 、 報 告 事 項 ：  

一 、 校 長 報 告 ：   

１ 、 本 校 近 年 來 極 力 改 善 水 電 問 題 ， 目 前 水 的 部 分 已 大 致 解 決 ； 電 力 方 面 ， 為 避 免

經 常 停 電 ， 除 賡 續 改 善 校 內 電 力 系 統 外 另 亦 協 調 台 電 接 專 線 至 本 校 ， 日 後 將 可

降 低 停 電 次 數 。   

２ 、 目 前 大 專 院 校 約 有 一 五 ０ 所 ， 將 來 有 些 學 校 可 能 招 收 不 到 學 生 ， 面 臨 大 環 境 之

變 遷 、 大 學 法 人 化 等 之 變 革 ， 同 仁 有 許 多 舊 思 維 應 隨 潮 流 邁 進 ， 方 能 提 昇 競 爭

力 。  

３ 、 近 年 來 國 立 大 學 院 校 經 費 已 逐 漸 減 少 ， 下 年 度 預 算 均 成 負 成 長 ， 幅 度 約 降 5 ％

~10 ％ ， 在 經 費 拮 據 下 ， 相 對 的 學 校 對 總 務 人 員 之 要 求 亦 趨 嚴 謹 ， 請 同 仁 凡 事 站

在 學 校 立 場 設 想 ， 採 購 之 價 格 要 合 理 化 ， 才 能 為 學 校 經 費 把 關 ， 對 於 同 仁 心 力

的 付 出 ， 謹 致 謝 忱 。  

二 、 副 校 長 報 告 ：   

１ 、 基 隆 地 區 常 年 多 雨 ， 草 地 保 養 不 易 ， 最 近 發 現 育 樂 館 前 之 草 坪 有 車 輾 痕 跡 ， 請

總 務 處 轉 知 廠 商 車 輛 進 出 及 裝 卸 貨 物 應 留 意 ， 以 免 破 壞 校 園 景 觀 。  

２ 、 今 年 年 底 本 校 將 主 辦 全 國 大 學 校 長 會 議 ， 市 府 位 於 祥 豐 校 門 前 之 人 行 道 路 整 修

工 程 已 延 宕 許 久 ， 請 事 務 組 洽 請 市 府 積 極 趕 工 ， 以 免 屆 時 影 響 觀 瞻 。  

３ 、 祥 豐 校 門 右 側 目 前 尚 無 斑 馬 線 ， 行 人 穿 越 馬 路 險 象 環 生 ， 請 事 務 組 協 調 交 通 隊

儘 速 增 設 ， 以 利 人 行 。  

４ 、 共 同 科 反 映 新 大 樓 有 多 處 滲 水 ， 另 行 政 大 樓 、 漁 經 所 亦 有 漏 水 現 象 ， 請 營 繕 組

儘 速 處 理 。  

三 、 總 務 處 報 告 ：  

（ 一 ） 總 務 長 報 告 ：  

１ 、 自 接 任 總 務 長 來 感 謝 同 仁 之 配 合 ， 有 關 校 長 指 示 事 項 ， 均 已 逐 項 推 動 ， 為 免 同

仁 壓 力 太 大 ， 有 些 項 目 係 以 逐 步 改 善 方 式 處 理 ， 期 盼 在 各 單 位 之 督 促 與 支 持 下

， 總 務 工 作 之 推 動 能 更 臻 完 善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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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 、 館 舍 修 漏 及 結 構 安 全 等 修 繕 業 務 ， 已 責 成 營 繕 組 每 年 至 少 調 查 一 次 並 統 籌 發 包

， 且 擇 假 期 中 施 工 ， 以 免 開 學 後 因 噪 音 影 響 上 課 安 寧 。  
（ 二 ） 事 務 組 報 告 ：  

１ 、 本 校 「 屋 外 受 電 場 申 設 及 變 電 站 整 修 工 程 」 業 已 如 期 完 工 並 訂 於 十 一 月 十 七 日

辦 理 驗 收 。  

２ 、 本 處 楊 總 務 長 數 度 與 台 電 基 隆 營 業 處 協 調 結 果 ， 該 處 業 於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凌 晨 ，

將 全 部 校 區 供 電 改 為 專 線 供 給 並 接 到 祥 豐 校 門 口 的 變 電 站 ， 對 本 校 供 電 品 質 將

會 有 明 顯 的 正 面 效 果 。  

３ 、 為 推 動 本 校 實 驗 室 、 詴 驗 室 及 實 習 工 廠 的 安 全 衛 生 工 作 ， 本 處 於 十 一 月 四 日 舉

辦 兩 場 的 演 講 ， 以 提 高 師 生 對 前 項 工 作 的 認 知 ， 又 於 十 一 月 九 日 在 陳 副 校 長 主

持 下 ， 召 開 本 學 期 之 安 全 衛 生 會 議 ， 會 中 也 做 成 加 速 落 實 推 動 相 關 業 務 之 結 論 。 

４ 、 本 校 「 大 型 空 蝕 水 槽 建 築 及 設 備 未 完 成 工 程 」 業 已 於 十 月 十 六 日 重 新 辦 理 發 包 ，

由 中 國 造 船 公 司 得 標 ， 工 期 為 三 四 七 天 。  

５ 、 理 工 學 院 後 方 海 埔 新 生 地 ， 獲 基 隆 市 政 府 農 林 課 大 力 協 助 ， 免 費 提 供 木 麻 黃 約

兩 千 株 ， 經 本 校 雇 車 運 輸 及 雇 工 栽 植 ， 已 於 十 月 二 十 九 日 完 成 ， 存 活 率 如 何 將

待 觀 察 。  

６ 、 象 神 颱 風 為 本 市 帶 來 重 大 災 難 ， 相 較 之 下 本 校 受 損 應 屬 輕 微 ， 但 本 處 仍 詳 細 收

集 容 易 淹 水 之 處 所 ， 擬 提 出 解 決 對 策 。  

（ 三 ） 營 繕 組 報 告 ：  

１ 、 因 受 颱 風 影 響 ， 校 區 海 堤 於 濱 海 大 門 前 緊 鄰 濱 海 公 路 處 ， 部 份 基 礎 發 生 局 部 損

壞 ， 本 組 已 陸 續 發 包 辦 理 維 修 。  

２ 、 有 關 海 堤 移 請 水 利 專 責 機 關 接 管 維 護 事 宜 ， 業 與 經 濟 部 水 利 處 協 調 ， 並 經 提 報

經 濟 部 水 資 源 協 調 會 報 第 七 次 委 員 會 議 會 前 會 決 議 ： 經 濟 部 水 利 處 同 意 將 該 事

業 性 海 堤 依 行 政 程 序 變 更 為 一 般 性 海 堤 ， 在 未 完 成 正 式 接 管 前 ， 該 處 同 意 協 助

本 校 辦 理 維 護 工 作 ， 經 費 由 教 育 部 及 經 濟 部 協 調 分 攤 。 接 管 後 ， 相 關 經 費 由 水

利 管 理 機 關 負 責 編 列 。  

３ 、 學 生 活 動 中 心 補 強 工 作 ， 經 邀 集 相 關 單 位 及 校 內 專 業 教 授 討 論 後 ， 已 釐 定 補 強

計 畫 目 標 ， 將 繼 續 辦 理 後 續 補 強 設 計 及 施 工 事 宜 。  

４ 、 內 政 部 基 於 去 年 九 二 一 地 震 之 經 驗 ， 已 研 擬 「 建 築 物 實 施 耐 震 能 力 評 估 及 補 強

方 案 」 ， 推 動 公 有 建 築 物 實 施 耐 震 能 力 評 估 及 補 強 ， 實 施 期 程 自 九 十 年 一 月 至

九 十 五 年 十 二 月 。 因 各 級 學 校 之 校 舍 、 集 會 堂 、 活 動 中 心 及 體 育 館 等 係 於 地 震

災 害 發 生 後 供 避 難 之 建 築 物 ， 依 前 揭 方 案 ， 凡 未 依 民 國 八 十 六 年 五 月 一 日 修 正

發 布 施 行 之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設 計 建 造 者 皆 頇 辦 理 耐 震 能 力 評 估 及 補 強 ， 此 部 份 係

由 教 育 部 主 辦 。 至 於 相 關 細 節 ， 業 務 單 位 將 配 合 教 育 部 之 通 知 ， 隨 時 知 會 各 單

位 。  

５ 、 建 築 物 公 共 安 全 檢 查 頇 辦 理 工 程 改 善 計 有 ： 海 事 大 樓 、 航 運 大 樓 、 海 洋 科 學 系

館 、 男 一 舍 、 養 殖 系 溫 室 、 綜 合 一 館 等 六 棟 建 築 物 ， 除 養 殖 系 部 份 因 配 合 養 殖

系 實 驗 尚 未 完 成 外 ， 其 餘 各 棟 皆 已 完 成 。  

（ 四 ） 文 書 組 報 告 ： 本 校 目 前 公 文 檔 案 存 放 於 共 同 科 大 樓 之 地 下 室 ， 其 所 在 位 置 雖 較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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般 地 下 室 位 置 略 高 ， 然 歷 經 賀 伯 、 象 神 颱 風 之 前 例 ， 天 災 水 淹 之 意 外 不 可 測 ， 鑑

於 公 文 檔 案 之 無 可 替 代 性 ， 檔 案 室 規 劃 於 地 下 樓 層 ， 確 有 隱 憂 。 八 十 八 年 十 二 月

十 五 日 檔 案 法 公 佈 後 對 於 檔 案 保 存 管 理 之 各 項 規 定 益 趨 嚴 謹 ， 有 關 檔 案 典 藏 環 境

及 設 施 配 置 要 點 亦 將 由 國 家 檔 案 局 製 訂 規 範 ， 因 此 籲 請 規 劃 適 當 場 所 做 為 檔 案 室

以 妥 善 安 置 學 校 公 文 檔 案 ， 同 時 亦 請 寬 列 經 費 ， 做 為 改 善 檔 案 保 存 技 術 之 使 用  

（ 五 ） 保 管 組 報 告 ：  

１ 、  職 務 宿 舍 之 借 用 目 前 僅 有 一 人 借 用 ， 通 知 登 記 日 期 將 至 十 一 月 底 截 止 。  

２ 、  學 位 服 已 重 新 設 計 完 成 並 作 成 簡 報 ， 將 再 提 十 二 月 份 行 政 會 議 報 告 ， 俾 決 定 明

年 是 否 更 換 學 位 服 。  

（ 六 ） 出 納 組 報 告 ： 本 校 八 十 九 會 計 年 度 校 務 基 金 截 至 十 月 底 利 息 收 入 計 六 千 六 百 五 十

二 萬 九 千 一 百 二 十 二 元 ， 扣 除 應 付 透 支 息 後 計 六 千 六 百 四 十 七 萬 三 千 八 百 七 十 三

元 （ 不 含 學 生 就 學 獎 補 助 及 留 本 獎 學 基 金 等 專 款 專 用 帳 戶 之 孳 息 ） 。  

△ 工 作 報 告 檢 討 及 建 議  

一 、 吳 校 長 ：  

１ 、  學 校 空 間 有 限 請 保 管 組 調 查 可 利 用 之 空 間 ， 俾 能 掌 握 運 用 。  

２ 、  採 購 業 務 應 依 公 帄 、 公 開 之 原 則 處 理 ， 品 質 及 價 格 應 同 時 考 量 ， 避 免 找 同 一 家

廠 商 採 購 ， 同 仁 亦 不 得 接 受 廠 商 之 邀 宴 招 待 。  

３ 、  總 務 同 仁 工 作 量 日 益 增 加 ， 請 副 校 長 年 終 考 核 時 將 工 作 量 及 工 作 表 現 列 入 成 績

考 量 。  

４ 、  學 位 服 之 更 換 應 考 量 耐 久 性 ， 尚 需 經 一 系 列 會 議 討 論 後 方 能 決 定  

二 、 廖 委 員 世 帄 ： 行 政 大 樓 冷 卻 水 塔 建 請 架 高 處 理 ， 以 免 夏 天 修 漏 ， 影 響 冷 氣 之 使 用 。  

三 、 韓 主 任 廷 勳 ： 感 謝 學 校 提 供 海 事 大 樓 之 會 計 憑 證 儲 藏 室 ， 為 因 應 審 計 部 查 核 時 資 料

調 閱 之 方 便 ， 故 該 處 僅 能 置 放 五 年 以 上 之 檔 案 ， 日 後 若 有 空 間 ， 尚 請 能 就 近 考 量 本

室 之 需 求 。  

乙 、 討 論 事 項  

提 案 一                  提 案 單 位 ： 水 產 學 院  

案 由 ： 擬 請 同 意 本 學 院 沿 原 小 游 泳 池 至 綜 一 館 山 邊 土 地 興 建 「 生 命 與 資 源 科 學 館 」 ， 提 請 討

論 。  

說 明 ：  

一 、 因 應 目 前 環 境 變 遷 ， 本 學 院 亟 待 轉 型 ， 惟 所 需 之 教 學 與 研 究 空 間 嚴 重 不 足 ， 急 需 興 建 「 生 命 與 資  

源 科 學 館 」 及 「 水 產 養 殖 大 樓 」 ， 經 本 校 於 八 十 九 年 七 月 二 十 七 日 以 八 九 海 水 院 字 第 四 六 六 四 號  

及 八 九 海 養 字 第 四 七 ○ 三 號 函 將 建 築 計 畫 構 想 書 陳 報 教 育 部 審 查 。  

二 、 教 育 部 八 十 九 年 八 月 二 十 四 日 台 （ 八 九 ） 高 （ 三 ） 字 第 八  九 一 ○ 五 ○ 八 一 號 函 核 復 ：  

（ 一 ） 提 列 計 畫 超 過 二 項 （ 貴 校 另 有 提 報 推 廣 進 修 大 樓 計 畫 ） ， 請 依 本 部 「 部 屬 學 校  

及 館 所 土 地 購 置 及 營 建 工 程 審 查 原 則 」 規 定 及 貴 校 中 長 程 發 展 目 標 評 估 個 案

提 列 優 先 順 序 。  

（ 二 ） 本 案 經 費 來 源 擬 百 分 之 八 十 以 自 籌 經 費 辦 理 。 查 貴 校 截 至 八 十 八 年 度 止 累 計 賸

餘 僅 三 、 六 ○ ○ 萬 元 ， 除 可 能 頇 支 應 前 述 三 案 外 ， 貴 校 尚 計 畫 設 立 蘭 陽 分 部 亦

擬 以 自 籌 經 費 辦 理 ， 請 補 充 財 務 可 行 性 評 估 。 另 由 於 本 部 經 費 拮 据 ， 實 難 支 援

本 案 ； 貴 校 評 估 後 如 有 工 程 需 要 ， 請 改 全 額 自 籌 經 費 規 劃 辦 理 。 並 請 檢 附 詳 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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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 體 可 行 之 財 務 計 畫 ， 如 有 貸 款 規 劃 ， 請 詳 列 分 年 償 還 本 金 及 利 息 之 數 額 ， 及

妥 善 評 估 載 明 償 還 本 金 與 利 息 的 資 金 來 源 。  
（ 三 ） 建 築 物 之 興 建 應 整 體 規 劃 ， 各 系 所 有 無 獨 立 興 建 必 要 ， 請 補 充 相 關 配 置 及 系 所

合 併 興 建 可 行 性 評 估 。  

（ 四 ） 另 有 關 校 務 基 金 學 校 貸 款 案 件 ， 向 由 各 校 自 行 負 擔 ， 本 部 並 無 補 助 五 ○ % 之 規  
定 ， 並 請 修 正 。  

（ 五 ） 構 想 書 技 術 性 審 查 意 見 ：  

１ 〃 有 關 經 費 部 分 ， 兩 棟 請 各 減 二 百 萬 元 ， 兩 棟 實 際 工 期 部 分 應 修 正 規 劃 於 一 年

內 完 工 。  

２ 〃 兩 棟 館 舍 鄰 近 且 同 屬 水 產 學 院 ， 建 議 設 一 籌 建 委 員 會 即 可 ， 並 儘 可 能 一 併 發

包 ， 且 應 邀 請 校 內 外 工 程 專 家 加 入 。  

３ 〃 公 共 設 施 空 間 請 修 正 降 為 35% 。  

二 、 八 十 九 年 九 月 二 十 九 日 本 學 院 八 十 九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研 究 發 展 委 員 會 暨 八 十 九 年 十 月 十 八 日 本

學 院 八 十 九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院 務  

會 議 決 議 ：  

（ 一 ） 如 學 校 同 意 「 生 命 與 資 源 科 學 館 」 及 「 水 產 養 殖 大 樓 」 兩 館 合 併 興 建 ， 建 築 基 地 擬 請 同 意

從 原 小 游 泳 池 沿 綜 一 館 方 向 建  

築 。 本 學 院 將 配 合 學 校 意 見 辦 理 規 劃 、 分 配 事 宜 。  

（ 二 ） 自 籌 款 部 分 ， 分 十 年 攤 還 。  

三 、 本 校 八 十 九 年 十 月 二 十 五 日 由 總 務 處 召 開 「 生 命 與 資 源 科 學 館 」 、 「 水 產 養 殖 大 樓 」 、 「 推 廣 進 修 大

樓 」 籌 建 工 程 協 調 會 議 決 議 ：  

為 配 合 教 育 部 要 求 工 程 經 費 全 數 自 籌 之 指 示 ， 水 產 學 院 之 生 命 與 資 源 科 學 館 、 水 產 養 殖 大 樓 等 兩

項 新 建 工 程 合 而 為 一 辦 理 ， 其  

興 建 順 序 列 為 第 一 優 先 ， 推 廣 進 修 大 樓 則 列 為 第 二 優 先 。 請 營 繕 組 配 合 水 產 學 院 需 求 ， 協 助 提 供

工 程 技 術 之 建 議 。  

決 議 ： 請 水 產 學 院 先 瞭 解 外 校 募 款 作 業 情 形 ， 並 請 營 繕 組 協 助 相 關 規 劃 事 宜 。  

 

提 案 二               提 案 單 位 ： 共 同 科  

案 由 ： 擬 於 共 同 科 大 樓 教 師 研 究 室 裝 設 洗 手 台 ， 提 請 討 論 。  

說 明 ：  

一 、 本 案 前 經 使 用 單 位 提 出 請 購 ， 因 需 由 外 牆 配 置 供 水 明 管 ， 嗣 經 事 務 組 重 新 規 劃 ， 採 室

內 天 花 板 明 管 配 置 給 排 水 管 路 ， 經   校 長 核 示 提 總 務 會 議 討 論 。  

二 、 檢 附 原 簽 案 影 本 。  

決 議 ： 本 案 緩 議 ， 請 共 同 科 先 就 現 有 盥 洗 室 妥 善 利 用 。  

 

提 案 三                提 案 單 位 ： 共 同 科  

案 由 ： 擬 於 海 事 大 樓 教 師 休 息 室 ， 裝 設 第 四 台 ， 提 請 討 論 。  

說 明 ：  

一 、 教 師 休 息 室 原 裝 設 有 無 線 電 視 ， 因 常 年 收 訊 不 良 ， 擬 改 設 有 線 電 視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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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因 管 線 施 作 問 題 提 請 討 論 。  
決 議 ：  

１ 、  同 意 共 同 科 教 師 休 息 室 裝 設 第 四 台 ； 其 他 單 位 暫 不 開 放 。  

２ 、  所 需 經 費 由 共 同 科 業 務 費 支 出 ， 並 請 注 意 發 票 抬 頭 若 開 個 人 名 義 不 得 報 銷 。  

３ 、  請 注 意 音 量 管 制 ， 避 免 影 響 鄰 近 之 安 寧 。  

丙 、 散 會 （ 十 一 時 三 十 分 ）  

 


